
国家能源局文件

国能安全 E20161261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水电站大坝运行

安全信息报送办法》的通知

各派出能源监管机构,大坝中心,各有关电力企业:

为了贯彻落实 《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国家发

展改革委令第23号 ),加强水电站太坝非现场安全监督管理,规范

大坝运行安全信息报送行为,我局制定了《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信

息报送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主动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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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信息报送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电站大坝 (以下简称大坝 )非现场安全监督

管理,规范大坝运行安全信息报送行为,根据 《水电站大坝运行安

全监督管理规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3号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坝运行安全信息的报送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信息

的报送、管理和使用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要求。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国家能源局安全注册登记和备案大坝

的运行安全信息报送、使用及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电力企业是大坝运行安全信息报送的责任主体,应 当明

确大坝运行安全信息报送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建立健全大坝运行安

全信息报送制度,开展大坝运行安全信息化建设,按照要求报送大

坝运行安全信息。

对于新投入运行的大坝,电力企业应当自申报大坝登记各案或

申请大坝安全注册登记之日起开始报送信息。

第五条 国家能源局负责全国大坝运行安全信息报送的综合监

督管理。派出机构负责督促辖区内电力企业开展大坝运行安全信息

报送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大坝中心负责建设运维全国大坝运行安全监督管理信息系统,

监督指导电力企业大坝运行安全信息报送和信息化建设工作,分析

处理电力企业报送的大坝运行安全信息,研判大坝运行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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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报送内容及要求

第六条 大坝运行安全信息分为日常信息、年度报告、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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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日常信息包括大坝安全监测信息、大坝汛情和灾情、大

坝异常情况和大坝运行事故情况。

(一 )大坝安全监测信息

对于坝高 70米以上的大坝、库容 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坝、工程

安全特别重要的大坝和病险坝,电力企业应当将采集的大坝安全监

测信息于48小 时内自动报送至大坝中心。其它大坝的安全监测信息,

电力企业应当于次月 15日 前报送至大坝中心。

大坝安全监测信息报送项目和基本监测频次表见附件。

(二 )大坝汛情

进入汛期,电力企业应当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起报标准

和报汛段次,向 大坝中心报送大坝汛情。大坝汛情一般包括库面降

雨量 (或坝址附近降雨量 )、 库水位、入库流量、出库流量、弃水

流量、泄洪情况等。

汛情可能对大坝运行安全造成威胁的,电力企业应当及时向上

级主管单位、有关派出机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三 )大坝灾情

震级在 5级及以上且震源距坝址 100公里以内的地震,以及对

大坝有影响的泥石流、山体崩塌、滑坡等灾情发生后,电力企业应

当于 1小 时内向上级主管单位、有关派出机构和大坝中心、地方政

府有关部门报告灾情快讯,于 12小 时内报告灾情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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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坝异常情况

大坝出现异常情况,电力企业应当于24小 时内向上级主管单位、

有关派出机构和大坝中心报告。

(五 )大坝运行事故

大坝发生运行事故,电力企业应当于 1小 时内向上级主管单位、

有关派出机构和大坝中心、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派出机构和大坝中心、全国电力安全生产委员会企业成员单位

接到对大坝运行安全影响较大的汛情、灾情、大坝运行事故报告后 ,

应当于 1小 时内向国家能源局报告。

第八条 年度报告分为大坝安全年度详查报告、太坝安全注册登

记自查报告和大坝安全工作年度报表。

电力企业应当于次年 2月 15日 前将年度报告报送至大坝中心。

第九条 专题报告包括大坝除险加固专题报告和大坝安全监测

系统更新改造专题报告。大坝除险加固专题报告包括:大坝除险加

固设计报告、审查报告、施工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大坝安全监测

系统更新改造专题报告包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更新改造设计报告、

审查报告、安装调试及试运行报告、竣工验收报告。

大坝除险加固竣工验收后,或者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更新改造竣工

验收后,电力企业应当于1个月内将相应专题报告报送至大坝中心。

第三章 信息分析和使用

第十条 大坝中心应当及时分析处理电力企业报送的大坝日常

信息。发现异常情况,大坝中心应当于24小 时内向电力企业及相关

单位提出处理建议,并通报有关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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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大坝中心应当及时研判电力企业报送的大坝汛情、灾

情、异常情况和运行事故信息,为 太坝运行安全应急管理提供相应

的技术支持。

第十二条 大坝中心在开展大坝安全定期检查时,应 当充分利用

电力企业报送的大坝运行安全信息及日常监控成果,为 太坝运行状

况和工作性态评价提供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大坝中心应当根据电力企业报送的年度报告和开展的

大坝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向 国家能源局提交全国大坝安全工作年报。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大坝中心应当每季度通报电力企业大坝运行安全信

息报送和信息化建设情况。

第十五条 大坝中心应当会同派出机构对电力企业大坝运行安

全信息报送工作和信息化建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对于未按照本办法开展大坝运行安全信息报送工作

或者提供虚假信息、隐瞒重要事实的电力企业,由有关派出机构按

照 《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

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 )大坝异常情况,是指大坝运行过程中出现偏离于正常变

化趋势的现象,如 :坝体发生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出现发展;建筑物

出现冻融、冻胀、溶蚀或者过流部分出现严重空蚀、磨损、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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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体表面错动;坝体或者边坡变形突变;基础或者坝体扬压力、渗

漏量突变,渗漏水质发生变化;重要部位应力、应变等监测项目测

值发生突变;监测系统重要项目不能正常监测等。

(二 )大坝运行事故,是指大坝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并导致严

重后果的情况,如 :大坝溃决、结构物严重断裂、倒塌;洪水漫顶、

淹没;泄洪建筑物严重破坏;坝坡大体积塌滑;近坝库岸及边坡大

体积滑塌等。

第十八条 大坝安全监测信息分为一般项目和重要项目两类。

一般项目是监测技术规范规定的大坝运行过程中应当具各的基

本监测项目。

重要项目是针对大坝重要部位和薄弱环节,根据大坝实际运行

特性和工作性态而确定的监测项目。对于重要项目,应 当实施自动

化监测,并保证相关设施全天候连续正常工作,使大坝上级管理单

位和大坝中心能够随时远程采集到数据;不能采用自动化监测的,

应当按照监测频次要求及时将人工测值录入数据库,使大坝上级管

理单位和大坝中心能够及时远程获取到数据。

第十九条 大坝中心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电力企业大坝运行安

全信息报送和信息化建设技术要求等相关配套文件。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信息报送办法)) (电 监安全 〔2o06〕 38号 )

同时废止。

附件:大坝安全监测信息报送项目和监测频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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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注 :1、

2、

3、

4、

5、

大坝安全监测信息报送项目和监测频次表

近坝库岸、工程边坡的变形和地下水位监测数据只对存在失稳隐患的边坡要求上报。

表中的变形测点和渗流测点按每座大坝的具体情况确定。

首次蓄水和初期蓄水时的监测频次按有关监测技术规范确定。

对坝高低于 100米且库容小于 1亿立方米的正常坝,自 动化监测项目的最少监测频次为 1次/每周。

巡视检查仅要求报送检查结果 (即有无异常),对检查发现的异常情况应当详细说明。

监测项目
大坝级别 最少监测频次

2 ●

, 人工监测 自动监测

变

形

混凝土坝坝体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 `/
√ √ 1次/每月 1次/每 日

土石坝表面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 √ √ 冫 1次/每 2月 1次/每 日

面板坝周边缝变形 √ √ √ 1次/每月 1次/每 日

混凝土坝坝基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 √ 冫 1次 /每 月 1次/每 日

近坝库岸、工程边坡变形 见注 1 1次/每季 1次/每 日

渗

流

混凝土坝坝基扬压力 √ √ √ 2次/每 月 1次/每 日

混凝土坝总渗流量和主要分区渗流量 √ √ / 2次/每 月 1次/每 日

土石坝坝体、坝基渗透压力 √ √ 冫 1次/每周 1次/每 日

土石坝总渗流量 √ 冫 冫 1次/每周 1次/每 日

大坝两岸地下水位 √ 冫 / 1次/每 月 1次/每 日

近坝库岸、工程边坡地下水位 见注 1 1次/每月 1次/每 日

环

境

量

大坝上下游水位 √ 冫 √ 1次/每 日 1次 /每 日

坝址气温 √ √ √ 1次/每 日 1次/每 日

降雨量 √ √ √ 1次/每 日 1次/每 日

出入库流量 `/
√ √ 1次/每 日 1次/每 日

巡视检查 √ / √ 1次/每月



抄送:国务院安委会,国家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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